總務處事務組業務處理標準流程
	業務處理程序作業範圍

	業務項目
	法管社科學院失物招領處理



	作業步驟
	一、獲者送失物至法管社科窗口。

二、填寫失物登記表。
三、有系級及聯絡電話資料者先予電話通知。

四、公告於法管社科窗口公佈欄。

五、憑身份證件領取失物並於失物登記表簽名。


	作業要領
	

	法令依據
	

	協調單位
	

	注意事項
	


